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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澳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35000 吨钢丝钢绞线改扩建项目

（一期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2023 年 2 月 7 日，洛阳市澳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河南省

洛阳市偃师区顾县镇木阁沟村组织召开了“洛阳市澳鑫金属制品有限

公司年产 35000 吨钢丝钢绞线改扩建项目（一期）”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洛阳市澳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、环评

单位河南松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、验收监测单位以及会议邀请的 2 位

专家，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（名单附后）。参会代表对项目运营期

配套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进行了详细踏勘，分别听取了建

设单位关于项目基本情况的介绍和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对报告内

容的汇报，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相关要求，

验收组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(一)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洛阳市偃师区顾县镇木阁沟村。本项目所在

地属于顾县镇工业园区，西侧为亿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，北侧为农田，

东侧为洛阳金良电缆厂，南侧厂界外 2m 处为木阁沟村散户，南侧隔

老 310 国道为木阁沟村。项目距离较近的敏感点为南侧 2m 的木阁沟

村散户和西南侧 400m 的虹桥外国语学校。本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

一，周围环境图见附图二。建设年产 35000 吨钢丝钢绞线改扩建项目

及配套设施等，项目建成后年产 35000 吨钢丝钢绞线，项目分期建设，

一期工程已建设完成，项目一期实际生产能力达到设计产能的 68%，

年产 20000 吨钢丝钢绞线，剩余部分为二期工程建设内容。 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

洛阳市澳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7 月委托河南松青环保

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《洛阳市澳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35000 吨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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丝钢绞线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报批版），该项目环评报告于

2022 年 7 月 13 日通过偃师市环境保护局审批，审批文号为偃环监表

﹝2022﹞91 号，2023 年 1 月 12 日完成排污许可重新申请，登记编号

为：914103810613569400001U。 

项目于 2022 年 8 月开工建设，2023 年 1 月竣工，并于 2023 年 1

月 28 日进行调试。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1400 万元，其中环境保护投资

42 万元，占实际总投资 3%。 

二、工程变更情况 

经现场调查和与建设单位核实，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

主要生产工艺未发生变动。实际建设过程中项目分期建设，实际生产

中助镀和热镀锌工序产生无颗粒物，氨气经过活性炭吸附后排放；木

炭抹试选用无烟木炭，在锌锅出口覆盖木炭抹试，几乎无颗粒物产生，

经过收集后通过排气筒排放，抹试过程中加入凡士林其污染物主要为

非甲烷总烃拆除现有油烟净化器增加活性炭，对照环办环评函〔2020〕

688 号文不属于重大变动措施根据《关于印发<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

重大变动清单(试行) >的通知》(环办环评函[2020)688 号)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(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施行)中对重大变化的

相关判断标准，经过对照，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（1）废气 

一期工程建设 3 条镀锌生产线，一二车间两条，五六车间 1 条，

一二车间助镀和热镀锌、木炭抹试工序产生的废气经过集气罩收集后

通过一套 UV 光氧催化+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，通过 15m 高排气筒

排放；一二车间碱洗废气经过喷淋塔处理后由 15 米排气筒排放；五

六车间助镀和热镀锌、木炭抹试工序产生的废气经过集气罩收集后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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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一套 UV 光氧催化+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，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

放；五六车间酸洗、碱洗槽上方密闭，内部采用水密封，食堂油烟经

过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排放。 

（2）废水 

本项目生产废水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于碱洗和酸洗后水

清洗工序；生活污水经油水分离器处理后，进入厂区化粪池处理后定

期清掏肥田，不外排。 

（3）噪声 

本项目主要噪声为绞合机、在线剥壳机等工作时产生的噪声，均

在车间内运行，采用厂房隔音、距离衰减等措施，对周围环境影响较

小。 

（4）固体废物 

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员工生活垃圾、纯水制备产生的废石英砂

和废活性炭、废钢丝、锌渣、木炭渣、磷化底渣、碱洗底渣、酸洗底

渣、废水处理站池底泥渣、循环水池底渣、皂液池底渣、有机废气处

理装置产生的废 UV 灯管和废活性炭、除尘器收尘灰等。职工生活垃

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；废钢丝等一般固体废物在固废暂存

区暂存后，综合利用，锌渣等危险废物在危废暂存间暂存，定期交由

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，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。 

因此，本项目生产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均进行了综合利用

与合理处置，其处置措施可行，不会对环境产生较明显影响。 

四、环保设施监测结果 

1、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 

监测期间，该企业生产正常，生产负荷达到 75%以上，满足验收

监测技术规范要求。 

2、废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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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

根据验收监测结果，分析统计如下： 

表 2 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结果分析及达标情况单位：mg/m3 

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

监测结果

（最大

值） 

《河南省地方标

准钢铁工业大气

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《恶臭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》

(GB14554-93

)  

《河南省地

方标准餐饮

业油烟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41/160

4-2018） 

达标情况 

一二车间酸洗、

碱洗排气筒出口 
氯化氢 4.6 15 / / 达标 

食堂油烟排气筒

出口 
油烟 0.5 / / 1.5 达标 

一二车间助镀和

热镀锌、木炭抹

试排气筒出口 

颗粒物 8.3 10 / / 达标 

非甲烷总

烃 
6.8 50 / / 达标 

氨气 4.6 / / / 达标 

五六车间助镀和

热镀锌、木炭抹

试排气筒出口 

颗粒物 9.2 10 / / 达标 

非甲烷总

烃 
6.8 50 / / 达标 

氨气 4.7 / / / 达标 

根据监测结果，项目正常运行时，排放浓度满足颗粒物：《河南

省地方标准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DB41/1954-2020)表 1

（10mg/m3)，氨：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4554-93) 表 2 中标准

(排气筒高度 15m 时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为 4.9kg/h)；氯化氢：《河南

省地方标准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DB41/1954-2020)表 4

（15mg/m3)；非甲烷总烃：《河南省地方标准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(DB41/1954-2020)表 4（50mg/m3)；碱雾：《河南省地方标准

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DB41/1954-2020)表 4（10mg/m3)，

食堂油烟：《河南省地方标准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41/1604-2018）小型餐饮服务单位油烟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

1.5mg/m3、油烟去除效率≥90%。 

②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

根据验收监测结果，分析统计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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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分析及达标情况 

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
监测结果

（最大值）

《河南省地方标

准钢铁工业大气

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《恶臭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

(GB14554-93)  

达标情况 

厂界 

颗粒物 0.371 1.0 / 

达标 

非甲烷总烃 0.93 2.0 / 

氨气 0.08 / 1.5 

氯化氢 未检出 / / 

一二车间 1m 处 

氯化氢 未检出 0.2 / 

非甲烷总烃 1.32 2.0 / 

颗粒物 0.358 8.0 / 

五六车间 1m 处 

氯化氢 未检出 0.2 / 

非甲烷总烃 1.4 2.0 / 

颗粒物 0.327 8.0 /  

根据监测结果，项目正常运行时，氯化氢、非甲烷总烃无组织监

测结果满足《河南省地方标准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DB41/1954-2020)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，氨气无组织满足《恶臭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》(GB14554-93)要求。 

3、噪声 

经监测，该企业南、北厂界昼间正常生产时噪声值范围为 54～

57dB(A)，夜间噪声值范围为 42～48dB(A)，监测结果北厂界满足《工

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2 类标准，南厂界的噪声均满足《工

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4 类标准要求，敏

感点昼间正常生产时噪声值范围为 52～54dB(A)，夜间噪声值范围为

42-44dB(A)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2 类标准要求。

东、南厂界为和其他企业公共厂界，因此未监测。 

项目运行时，厂界噪声排放可达标。 

4、总量控制结论 

根据验收监测结果计算出，本项目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

量为 1.6t/a，按照集气效率 80%计，则全厂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 2t/a。

满足批复中总量控制指标非甲烷总烃排放量 3.523t/a 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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